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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前以电话、电子邮件及专人送

达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及监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公司监事

和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子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参股公司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对参股公司中节能太

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投资“镇江新区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

工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投资

“镇江新区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的公告》。

三、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镇江市港发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增资的公告》。

四、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镇江港润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增资的公告》。

五、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安江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的

议案》

安江先生因工作变动，新工作岗位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特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

员职务。董事会同意其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安江先生辞职报告生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安江先生辞

去上述职务后，在公司不再担任其他职务，公司董事会在此对安江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工作表示感谢！

六、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认真审议，同意增补蒋红武先生、吴晓坚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人员简历：

蒋红武，男，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工程师。历任镇江市发改委投资处副处长；镇江市发改委行政服务业处处长；

镇江市发改委投资处处长。现任镇江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非公务员身份）。蒋红武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聘任的董

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晓坚，男，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出生，本科，经济师。曾任职于本公司证券投资部；历任本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本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证券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吴晓坚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聘任的董事、

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尹书明、李锦飞、吴秋璟、范明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安江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经董事长提名，增补蒋红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待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其董事任职资格后生效。

八、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向有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共计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银

行保函以及国际贸易融资（如信用证等），具体情况如下：

１

、公司拟向上海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

２

、公司拟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３

、公司拟向南京银行热河支行申请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４

、公司拟向恒丰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６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５

、子公司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拟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６

、子公司镇江大成新能源拟向恒丰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２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

独立董事尹书明、李锦飞、吴秋璟、范明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小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报告及

整改计划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

十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通知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召开二

○

一一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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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

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与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节能”）就中节能太阳能科

技（镇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节能镇江”）增资事宜达成一致，双方按目前在中节能镇江公司的持股比例以现金人民币

３

，

９００

万元、

２２

，

１００

万元分别向中节能镇江公司增资，上述增资金额全部作为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中节能镇江公司注册资本

由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前后投资方投资比例未发生变化，公司仍占中节能镇江公司

１５％

的股权。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参股公

司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３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此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中节能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合资方介绍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曙光，注册资本：

２９

，

３０２

万元，

经营范围：太阳能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投资；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维护与经营管理；太阳能应用的咨询服

务；太阳能发电系统设备制造；太阳能发电的规划设计。

三、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本公司对中节能镇江公司的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中节能出资

１１

，

０５０

万元；公司出资

１

，

９５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曙光；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销售；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设计、生产、销售和安装施工；太阳能灯具的设

计、生产、销售和安装施工；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引进、技术转让；与上述业务相关的产品、设备、原料的进出口；承接电

力工程、照明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增资前后，中节能镇江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５０

万元

８５％ ３３

，

１５０

万元

８５％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９５０

万元

１５％ ５

，

８５０

万元

１５％

合计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

－

四、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主要用于中节能镇江公司年产

３００ＭＷ

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项目 （目前

１００ＭＷ

已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中旬投

产）建设，预计总投资

１３８２８８

万元，其中一期

１００ＭＷ

投资

６８６００

万元，二期

２００ＭＷ

预计投资

６９６８８

万元，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８７２９７ｍ

２

，项目建设期为

９

个月。

第二阶段扩建项目实施后，企业太阳能电池片、电池组件年生产能力由

１００ＭＷ

提高到

３００ＭＷ

。经测算，预计达产年平均

营业收入

２５１２０３

万元。达产年平均总投资收益率为

１８．４％

，达产年平均资本金净利润率为

４２．９％

，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所

得税后

２２．３％

，所得税前

２５．２％

；全部投资财务净现值（

Ｉ＝１１％

）为所得税后

６６０３９

万元，所得税前

８４５３６

万元；全部投资回收期为

所得税后

６

年，所得税前

５．６

年。上述财务测算并不代表项目公司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

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节能就中节能镇江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金事宜初步达成意向，双方按目前的持有比例以货币资金对中节能镇

江公司增资人民币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中节能增资人民币

２２

，

１００

万元，公司增资人民币

３

，

９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中节能镇江注

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双方保持原有持股比例，公司仍持有中节能镇江

１５％

的股权。

本次增资协议尚未正式签订。

六、增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增资目的

中节能镇江公司一期

１００ ＭＷ

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生产线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中旬建成投产，为了推动太阳能镇江产业基地的

发展，根据其发展的规划及目前的产业态势，综合考虑采购议价能力、市场影响力、供货能力等综合因素，决定新建

２００ＭＷ

太

阳能电池和组件生产线。扩建后，中节能镇江公司太阳能电池片、电池组件年生产能力由

１００ＭＷ

提高到

３００ＭＷ

。鉴于中节能

镇江公司现有的资金状况不能满足扩产的需要，因而需要对中节能镇江公司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有利于中节能镇江公司把握市场机遇，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同时也能进一步发挥公司太阳能光伏产业上下游

资源的协同效应，从而对公司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２

、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主要用于中节能镇江公司的扩产，可能存在如下风险：

（

１

）资金财务风险：本次中节能镇江扩产项目投资额较大，除股东增加的注册资本金外，中节能镇江公司还需要自筹大

量资金，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化、融资渠道的通畅程度将使中节能镇江公司承担一定的资金财务风险，资

金能否按期到位也存在不确定性。

（

２

）盈利能力风险：虽然目前国内、国际市场对太阳能光伏产品的需求存在增长的趋势，但随着市场供给增加，如中节能

镇江公司产品下游需求和销售价格出现大幅度变化，本次新建项目能否实现预期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

３

）产能扩张风险：中节能镇江本次扩产，仍存在由于市场需求变化、竞争对手能力增强等原因而导致的产品销售风险

以及产能过剩风险。

（

４

）管理运营风险：中节能镇江公司扩产后在人才、技术方面存在一定的管理、运营风险。

（

５

）行业政策风险：由于中节能镇江公司主要从事太阳能电池、电池组件、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制造和销售等，受政策影响

较大，太阳能光伏行业扶持政策、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行业政策不确定性风险。

３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参股公司进行增资，由内部自有资金解决，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７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

２０１１－０１８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投资“镇江新区

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甲方”）拟与镇江新宇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宇固废”“乙方”）

合资成立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公司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

２１００

万

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７０％

，新宇固废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

。双方出资全部为注册资本。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控股

子公司投资“镇江新区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的议案》。

３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此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资方介绍

镇江新宇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住所：镇江新区化工片区镇澄路

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奚玉；

注册资本：

６８５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４３５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的处置和综合利用，上述项目涉及到国家专项许可的，仅限于许可文件和

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化学品槽罐车清洗及环保综合服务（化学危险品加工销售运输除外）。

镇江新宇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３

年建成并投产，该公司提供市内各医疗单位及化工企业专业处置受管制的医疗

废物及工业废物服务，是镇江市环保基础设施之一。其控股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公司、新宇固废对合资公司的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资金来源均为各公司自有资金。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核准的公司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２１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７０％

，新宇固废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３０％

；

经营期限：

３０

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工业危险废弃物的处置、回收利用和资源化（以经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四、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镇江新区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拟选场址位于镇江新区国际化工园内，工程总占地面积

５９９４２．６８

平方米（约

９０

亩），

设计处理危险废物规模

１１４３６

吨

／

年，填埋场使用年限

１４

年，安全填埋场库容

２７

万立方米。

本项目实施计划为一年，第三年达到设计能力的

８０％

，第四年达到设计能力的

１００％

。

工程总投资为

８７２９．３６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为

５８９９．０４

万元，主要用于项目暂存库及计量间、稳定化固化车间、中央变配

电站所需设备的采购；建设费用

２２１６．７５

万元，主要用于填埋处置项目的管理区、生产区、安全填埋区土地、道路以及其他设

施的建设。资金来源为注册资本及项目公司自筹。

根据测算，正常年份预计每年收入为

２５００

万元，平均年利润总额为

３９３．２０

万元。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６．０９％

，所得

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８．２４％

。投资回收期

１１．０９

年（含建设期，所得税后），投资利润率为

４．３４％

，投资利税率为

６．００％

。上述财

务测算并不代表公司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除上述投资主体、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经营期限等内容外，投资协议还约定了以下主要内容：

１

、双方约定在项目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甲、乙双方持股比例调整至

５５％

：

４５％

。

２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应当经双方同意；不同意转让的一方（下称：该方）应该购买转让方转让的出资；

该方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该方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３

、合资公司设股东会，合资股东会由双方股东组成，是合资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为合资公司

决策机构，其职责由合资公司章程另行规定。董事会成员共三名，董事会成员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甲方推荐

２

名、乙方推荐

１

名。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甲方推荐的董事担任。董事会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合资公司设监事会，设监事三名，由甲

方推荐一名，乙方推荐一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合资公司职工监事一名，由合资公司职工全体民主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合资公司监事会对合资公司股东会负责，监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４

、合资公司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若干，财务负责人一名。合资公司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由甲方和乙方分别推荐，董

事会聘任和解聘。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不得由同一方推荐人员同时出任。合资公司所聘人员应专职，在合资公司董事会的领

导下开展项目前期和日常运营工作。

５

、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经协商仍不能解决的，提交镇江仲裁委员会按该会仲裁规则

进行仲裁解决。

６

、本合同在出资各方法人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章后生效。

上述投资协议尚未正式签订。

六、对外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目的

鉴于镇江新区现有的处置设施和处置能力不能满足现有危废市场的要求。公司将借助于新宇固废公司在固废处置领域

的经验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固体废物处理业务，有利于公司尽快进入市场，在这个领域占领市场先机，进一步促进公

司产业结构调整。

２

、存在的风险

固体废物处理对公司来说是新的业务，新市场的开拓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合资公司成立后，投资双方将分别推荐董事

和管理人员。双方将共同推进合资公司董事会的有效运作，促进合营公司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投资双方在企业文化和管理

模式上存在差异，合资公司在管理上的磨合和新团队是否适应合资公司发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

３

、对公司的影响

危险废物管理和处置是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国内外都将危险废物作为

废物重点来管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危险得到妥善的处理。本项目建成后，经过严格的收集、运输及处理，使各种的废物都得

到了有效的治理，有利于环境的改善，也有利于镇江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项目注重的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存，预测本项目经济效益与一般的工业项目相比有一定差距，但依靠政府政策

力度的支持，本项目仍由一定的经济效益。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７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

２０１１－０１９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增资事项一：

（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镇江市港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发工程”）经营发展需要和建筑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

申报要求，进一步提升港发工程市场竞争能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

，

３００

万元向港发工程增资，全部作为注册资本，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增资完成后，港发工程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２

，

１００

万元。

（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

镇江市港发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港发工程增资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３

）本次向全资子公司港发工程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２

、增资事项二：

（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镇江港润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港润物业”）物业管理二级资质申报的要求，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人民币

２４０

万元向港润物业增资，全部作为注册资本，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港润物业另外一方股东镇江新区机关事务服务

所放弃本次增资权利。增资完成后，港润物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６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公司占

９８％

的股权，镇江新区

机关事务服务所占

２％

的股权。

（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

镇江港润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港润物业增资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３

）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港润物业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增资事项一：

（

１

）出资方式

本公司对港发工程的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镇江市港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

８００

万元，

１００％

由公司出资；

法定代表人：方留平；

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钢结构厂房施工、安装（凭资质经营）；室内外装修；建筑材料、

装潢材料的销售。

增资前后，港发工程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

司

８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２

，

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港发工程总资产为

３３

，

２０９．４９

万元，总负债为

３０

，

２９３．３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９１６．１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

现营业总收入

３８

，

９６１．８４

万元，净利润

－７５３．４６

万元。（经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港发工程总资产为

３１

，

３８２．４５

万元，总负债为

２８

，

８１６．７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５６５．７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实现营业总收入

７

，

２９９．４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５０．３６

万元。（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增资事项二：

（

１

）出资方式

本公司对港润物业的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镇江港润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

６０

万元，

９０％

由公司出资，

１０％

由镇江新区机关事务服务所出资；

法定代表人：陈翔；

经营范围：副食品、烟、酒零售；住宅、办公楼、写字楼、商住楼、工业厂房、仓库的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小型工程维修；

综合劳务服务。

增资前后，港润物业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

司

５４

万元

９０％ ２９４

万元

９８％

镇江新区机关事务服

务所

６

万元

１０％ ６

万元

２％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港润物业总资产为

６６０．３６

万元，总负债为

４４５．５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１４．８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总

收入

３７４．６７

万元，净利润

１７．７７

万元。（经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港润物业总资产为

６１４．６７

万元，总负债为

３３９．３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７５．２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

总收入

２７９．９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６０．４７

万元。（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本次对港发工程增资事项为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２

、本次对港润物业增资，镇江新区机关事务服务所将放弃增资权利，由公司单方对港润物业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后，港

润物业注册资本由

６０

万元增加至

３００

万元，公司占港润物业注册资本比例由

９０％

上升至

９８％

，镇江新区机关事务服务所占港

润物业注册资本比例由

１０％

下降至

２％

。本次增资协议尚未签订。

四、增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增资目的

进一步提升港发工程和港润物业市场竞争能力，满足港发工程建筑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和港润物业二级物业管理资质

申报的要求，巩固其行业地位，逐步扩大市场份额，推动两公司快速发展。

２

、存在的风险

港发工程和港润物业资质的取得需要相关部门审批，因而存在不确定性；由于全国宏观经济形势存在不确定性，未来相

关行业如房地产、建筑等行业景气度的高低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对港发工程和港润物业增资产生的经济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３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后，港发工程和港润物业分别充实了其资本金，满足了其资质申报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提升其市场竞争能力，

有利于其拓展业务市场，改善资产结构，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从而提升本公司整体实力，对公司目前财务状况无不利影

响。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77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0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为镇江大成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全资子公司镇江大成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大成新能源”）因生产经营需要，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共计

9,500

万元，其中

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南京分行申请人民币

500

万元综合授信，向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六合支行（原南京六合信用联社）申

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向中信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4,000

万元综合授信，公司拟为大成新能源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并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2

、为江苏港汇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港汇化工有限公司（简称“港汇化工”）因经营发展需要，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申

请人民币

500

万元综合授信，公司拟为港汇化工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

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3

、为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全资子公司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简称“港和新材”）因经营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共计

14,400

万元，其中

向中信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向华一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8,400

万元综合授信，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新区支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公司拟为港和新材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自担保合

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情况为：公司实有董事

7

人，实际参会表决董事

7

人，

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订，公司将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和资金安排，按照授信时间，签署上述担保合同。

上述对外担保事宜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镇江大成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

年

11

月

21

日

注册地点：镇江新区快鹿产业港内五峰山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王茂和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硅棒、硅片、电池片、电池组件、光伏系统工程、光伏应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加工、安装；销售自产

产品；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危化品除外）、机电仪表、建筑材料、装璜材料、机电设备、黑色有色金属

（国家禁止的除外）的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该公司截止

2010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46,985.8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6,187.15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

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为

0

元，净资产为

20,798.71

万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49,292.10

万元，利润总额为

6,

296.77

万元，净利润为

6,296.77

万元。（以上数据业经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该公司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总额为

74,784.52

万元，负债总额为

52,401.57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

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为

0

元，净资产为

22,382.95

万元；

201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24,379.30

万元，利润总额为

1,584.24

万

元，净利润为

1,584.2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江苏港汇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3

月

23

日

注册地点：镇江新区大港通港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刘骊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的批发（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化工产品的仓储（许可证所列范围之外的危险品除外）；机电产

品、机械设备、五金电器、电子产品、建筑材料、劳保用品的批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及技术除外）；国际货运代理；装卸力资；工业盐的批发经营。

主要财务状况：该公司截止

2010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8,535.80

万元，负债总额为

7,327.80

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

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为

0

元，净资产为

1,208.00

万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6,963.47

万元，利润总额为

746.65

元，

净利润为

559.09

万元。（以上数据业经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该公司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总额为

8,956.44

万元，负债总额为

7,724.93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

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为

0

元，净资产为

1,231.51

万元；

201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6,165.79

万元，利润总额为

31.35

万元，净

利润为

23.51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3

、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11

月

9

日

注册地点：镇江新区大路薛港村

法定代表人：方留平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型建筑材料、建材及配套产品的制造、销售和服务。

主要财务状况：该公司截止

2010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43,122.44

万元，负债总额为

35,218.87

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为

0

元，净资产为

7,903.57

万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22,229.40

万元，利润总额为

1,

224.83

万元，净利润为

906.29

万元。（以上数据业经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该公司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总额为

51,668.94

万元，负债总额为

44,116.07

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

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为

0

元，净资产为

7,552.87

万元；

201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11,981.30

万元，利润总额为

-334.87

万

元，净利润为

-350.7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

、上述三公司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

、为镇江大成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

1

）浙江稠州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500

万元综合授信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担保金额：

500

万元人民币。

（

2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六合支行（原南京六合信用联社）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担保金额：

5,000

万元人民币。

（

3

）中信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4,000

万元综合授信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担保金额：

4,000

万元人民币。

2

、为江苏港汇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担保金额：

500

万元人民币。

3

、为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

1

）中信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担保金额：

3,000

万元人民币。

（

2

）华一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8,400

万元综合授信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担保金额：

8,400

万元人民币。

（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新区支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担保金额：

3,000

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为了进一步支持子公司大成新能源、港汇化工及港和新材的经营和业务发展，公司根据其业务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决

定为大成新能源

9,500

万元综合授信、港汇化工

500

万元综合授信、港和新材

14,4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董

事会认为：本公司为大成新能源、港汇化工、港和新材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大成新能源、港汇化工、港和新材的正常生产经

营和业务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大成新能源、港汇化工、港和新材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4,900

万元

(

含本次

24,400

万元担保

)

， 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1

年

6

月

30

日

)

净资产值的

59.12%

，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７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二

○

一一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江苏镇江新区通港路

１

号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１．１

关于增补蒋红武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２

关于增补吴晓坚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１１

：

３０

时，下午

１

：

３０

时

－１７

：

００

时）。

２

、登记地点：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通讯地址：江苏省镇江新区通港路

１

号），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

电话登记。

（

５

）邮编：

２１２１３２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１－８８９０１１８８

四、其他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１－８８９０１００９

联系人：李雪芳 张玥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另附：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

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１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１．１

《关于增补蒋红武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赞成票数 票

１．２

《关于增补吴晓坚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赞成票数 票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３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应在表决意见的相应栏中用画“

√

”的方式明确表示意见。

２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３

、议案实行累积投票的，请在表决意见的相应栏中填写票数（如直接打“

√

”，代表将拥有的投票权均分给打“

√

”的候选

人）。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或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

2011-035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6

日刊登了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上述公告见《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14

时

50

分；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9

月

21

日

-2011

年

9

月

22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

，下

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21

日

15:00

至

2011

年

9

月

22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65

号北楼，公司三楼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成辉先生

5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9,175,321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

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9.98%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08,705,8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69.69%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2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69,521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0.30%

。

3

、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本公司总股数的

0%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成辉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等列席会议。北京

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逐项审议并通过以

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林仪女士、吴建文先生、陈四雄先生、苏瑞瑜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1

、激励对象；

表决结果： 同意

102,942,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

；反对

70,721

股，占

0.07%

；弃权

0

股，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1.2

、标的股票的种类、来源、数量和分配；

表决结果： 同意

102,942,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

；反对

70,721

股，占

0.07%

；弃权

0

股，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1.3

本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禁售期和实施程序；

表决结果： 同意

102,942,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

；反对

70,721

股，占

0.07%

；弃权

0

股，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1.4

标的股票授予的条件和程序；

表决结果： 同意

102,942,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

；反对

70,721

股，占

0.07%

；弃权

0

股，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1.5

标的股票解锁的条件和程序；

表决结果： 同意

102,942,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

；反对

70,721

股，占

0.07%

；弃权

0

股，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1.6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表决结果： 同意

102,942,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

；反对

70,721

股，占

0.07%

；弃权

0

股，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1.7

本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表决结果： 同意

102,942,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

；反对

70,921

股，占

0.07%

；弃权

0

股，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1.8

本计划的调整和程序；

表决结果： 同意

102,942,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

；反对

70,721

股，占

0.07%

；弃权

0

股，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1.9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表决结果： 同意

102,942,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

；反对

70,721

股，占

0.07%

；弃权

0

股，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1.10

会计处理与业绩影响；

表决结果： 同意

102,942,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

；反对

70,721

股，占

0.07%

；弃权

0

股，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关联股东林仪女士、吴建文先生、陈四雄先生、苏瑞瑜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表决结果： 同意

102,942,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

；反对

70,721

股，占

0.07%

；弃权

100

股，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林仪女士、吴建文先生、陈四雄先生、苏瑞瑜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

102,942,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

；反对

70,721

股，占

0.07%

；弃权

100

股，占

0%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监事会主席赖永春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监事会对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激励对象的核实情况作汇报说明。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科华恒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科华恒盛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备查文件：

1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2008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2011034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以传真的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1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与会董事以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荔支行申请人民币

1.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荔支行申请人民币

1.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1

年，免担保。本决议对授信额度内各项贷款融资申请

均有效，具体单笔业务不再专门出具董事会决议

二、与会董事以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申请人民币

3.8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申请人民币

3.8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1

年，免担保。本决议对授信额度内各项贷款融资

申请均有效，具体单笔业务不再专门出具董事会决议。

三、与会董事以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申请人民币

4.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申请人民币

4.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1

年，免担保。本决议对授信额度内各项贷款融资申请

均有效，具体单笔业务不再专门出具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0516

证券简称：开元投资 公告编号：

2011-031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

9:30

2.

召开地点：西安市东大街解放市场

6

号开元商城办公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爱萍女士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6

人，代表股份

22,485.5215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2%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大会投票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通过《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

22,485.5215

万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参

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为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偿还部分银行贷款，补充公司的营运资金，实

现资金的高效运作，同意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含

4

亿元）。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两年）内一次或分期择机发行，期限不超过

366

天。发行利率由公司及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当时市场情况等确

定。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全权负责办理与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一切事宜。

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尚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批准。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

2.

律师姓名：吕延峰、张雨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关于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3

日


